
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18〕32 号

申请人：梁某德，男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监察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99 号。

申请人梁某德不服被申请人不予答复其 2018 年 1 月 12 日提

交的关于海珠城管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投诉，向本府提起

行政复议。

经审查，申请人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投诉时，被申请人广州

市海珠区监察局因机构改革已被撤销，承接其职能的机关是广州

市海珠区监察委，非行政机关。本案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，复议

事项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的受理范

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、第十七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本府决定不予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如申请人对本府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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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4 月 23 日

（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


